
新疆东方环宇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报告期内，新疆东方环宇燃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严

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围绕公司发展战略和

年度经营目标切实开展各项工作。全体董事严格执行股东会各项决议，积极推

进董事会各项决议实施，不断规范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恪尽职守、勤勉尽责，

为董事会科学决策和规范运作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有效地保障了公司和

全体股东的利益。以下为《202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一、公司主要经营业绩

2025 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十五五”规划谋篇布局之年。

这一年，天然气行业持续呈现平稳的发展态势，天然气行业在储气调峰能力增

强、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市场化交易规模进一步扩大的同时，仍面临顺价机制

不畅、基础设施配套支撑不足、安全运行压力增大等难题。公司在董事会战略

引领下，坚守发展主营业务，通过深化核心业务护城河建设，围绕年初制定的

经营管理目标，通过持续开拓下游市场，创新业务模式，强化基础设施建设，

构建多元化供气体系，强化气源保障能力，提升服务品质，稳步拓展城市燃气

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33,141.55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7.77%；

营业成本 94,220.91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13.4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1,609.51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9.4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568.26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7.56%。截止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资产总额为 279,427.53 万元，负债总额为 91,869.97 万元，归

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为 174,048.74 万元。

二、公司治理结构及履职情况

（一）董事会组成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选聘董事，董事会的人数和人员构成符

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董事会目前有 9 人组成，包括 3 名独立董事，独立

董事人数超过董事会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

各委员会分工明确、权责分明、有效运作，为公司发展提供专业和建设性的参

考意见，进一步提高董事会的科学决策水平和议事效率。

（二）董事会 2025 年度履职情况

2025 年，公司董事会依据各项法律、法规履行职务，全体董事对公司所有

重大事项详细讨论、审慎决策，议事程序规范有序，决策科学严谨，确保公司

重大经营决策程序依法合规。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共召开 4 次会议，召集年度股东会 1 次，临时股东

会 1次，对公司的经营情况、利润分配、募投项目等各项事宜做出审议与决策，

推动公司稳健、高效发展。

1、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会议届次 会议时间 会议议案

第四届董事会

第七次会议
2025 年 4 月 24 日

1.《关于 2024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2.《关于 202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关于 2024 年度独立董事履职报告的议案》

4.《董事会对 2024 年度独立董事独立性自查情况的专项意见的

议案》

5.《关于 2024 年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职报告的议案》

6.《关于 2024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7.《关于 202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8. 《关于 202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9.《关于 2024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10.《关于 2024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11.《关于 2024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履职情况评估报告的议案》

12.《关于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会计师事务所 2024 年度履行监

督职责情况报告的议案》

13.《关于续聘 2025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内控审计机构的议

案》

14.《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2025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15.《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16.《关于 202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

议案》

17.《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18.《关于提请召开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第四届董事会

第八次会议
2025 年 4 月 28 日 1.《关于 2025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第四届董事会

第九次会议
2025 年 8 月 26 日

1.《关于“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评估报告暨 2025 年度

“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议案》

2.《关于 2025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3.《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4.《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等制度的议案》

5.《关于修订<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等制度的议案》

6.《关于制订<市值管理制度>等制度的议案》

7.《关于提请召开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次会议
2025 年 10 月 29 日 1.《关于 2025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以上会议表决事项均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进行了信息披露。

2、独立董事履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部门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义务，行使权利，积极出席相关

会议，认真审议董事会的各项议案，勤勉尽责。报告期内，独立董事对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2024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续聘会计师事务所、董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等事宜进行了讨论和审议。

3、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履职情况

（1）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由三位董事组成，

公司独立董事曾玉波先生担任其召集人。报告期内，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共召开

5 次会议，对公司的 2024 年年度报告及 2025 年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内部

控制评价报告及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等事项进行了讨论和审议。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在年报编制及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认真听取管理层对公司 2025 年度生产经

营情况及重大事项进展情况的全面汇报，并与年报审计注册会计师进行了审计

事前、事中、事后沟通，督促年审会计师按时完成审计工作。



（2）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三

位董事组成，公司独立董事刘安萍女士担任其召集人。报告期内，董事会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共召开 1次会议，对公司 2025 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事项

进行了讨论和审议。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各委员始终坚持公开、公平、公

正的原则，按时制定及审查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政策与考核方案，

按照绩效评价标准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工作情况进行评估、审核，结合公

司经营情况及行业发展态势，提出合理化建议，积极履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

员的职责。

4、股东会召开及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共召开了 2次股东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具体情况如下：

会议届次 会议时间 会议议案

2024 年年度

股东大会
2025 年 5 月 15 日

1.《关于 202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关于 202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关于 2024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4.《关于 202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5.《关于 202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6.《关于续聘 2025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7.《关于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025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

案》

2025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

大会

2025 年 9 月 11 日

1.《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2.《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等制度的议案》

2.01《股东会议事规则》

2.02《董事会议事规则》

2.03《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2.04《对外担保决策制度》

2.05《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办法》

2.06《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

以上会议表决事项均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进行了信息披露。公

司董事会严格按照股东会的决议和授权，认真执行股东会通过的各项决议。

三、董事会重点关注工作

（一）公司信息披露情况



报告期内，董事会依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认真自觉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严把信息披露关，切实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和透明度。

报告期内，公司信息披露不存在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整提交拟披露公告的情

况，不存在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定期报告披露的情况，公司能够按照法律法规

以及相关规则规定的披露时限及时报送并在指定报刊、网站披露相关文件。公

司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能客观地反映公司发生的相关事

项，确保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公司 2025 年度信息披露工作

评价为 B级。

（二）投资者关系管理情况

公司注重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通过与投资者和机构之间良好的信息沟通，

加强了投资者对公司的了解，树立了投资者对公司发展的信心，有效增进了公

司与投资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与投资者保持了良好的互

动交流。公司通过邮箱、咨询热线、上交所互动平台、网上业绩说明会等多渠

道与投资者保持良好的日常沟通。公司积极参与“2025 年新疆辖区上市公司投

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围绕投资者关心的公司经营、未来发展战略等进行

了充分的交流，有效维护了公司与投资者之间长期、稳定的良好关系，切实维

护了全体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权益。

（三）公司规范化治理情况

公司一直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等监管部

门的要求，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规范治理架构、严格经营运作、建立现代企业

制度，以透明充分的信息披露、良好互动的投资者关系、严格有效的内部控制

和风险控制体系，诚信经营，透明管理。

报告期内，根据《公司法》及《关于新〈公司法〉配套制度规则实施相关

过渡期安排》，公司已完成监事会改革、优化修订《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

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等 20 项既有制度、新增《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管理制

度》等 9项制度。公司不设监事会及监事，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公司法》



规定的监事会职权，建立了新的治理框架下的股东会、董事会、董事会审计委

员会等的运行机制，持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规范公司运作，切实保障全体股

东与公司利益最大化。

2025 年度，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知情人员能够在定期报告

及重大事项未对外披露的窗口期、敏感期，严格执行保密义务，公司未发生内

幕知情人违规买卖或建议他人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四、2026 年董事会工作重点

（一）公司经营战略方面

董事会将继续做好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工作，并贯彻执行股东会决议。在

公司经营中的重大问题上，董事会将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向公司管理层提出

合理化建议，助力科学决策，确保年度经营指标顺利完成，提升公司整体竞争

力，促进公司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

（二）公司规范化治理方面

董事会将进一步完善公司相关的规章制度，确保监事会职权的平稳过渡与

有效履行，进一步规范公司内部监督机制，优化公司的治理机构，提升规范运

作水平，同时加强内控制度建设，坚持依法经营；优化内部控制流程，不断完

善风险防范机制，保障公司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三）高度重视信息披露合规，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

公司董事会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做好信息披露，及时编制并披露公司定期

报告和临时报告，确保公司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断提升公司

信息披露透明度与及时性。加强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沟通，加深投资者对公司

的了解和认同，促进公司与投资者之间长期、稳定的良好互动关系。

新疆东方环宇燃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17 日


